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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我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

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佼用入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也不能用评估对

象实际实现的价格验证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5、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I和1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6、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

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7、本资产评估报告是根据人民法院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出具，资料

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评估结论构成影响，依据同一标的资料的其他

资料或者信息可能得出与本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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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冀外|区人民法院拟处置范凡拥有的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冶西镇苏村富鑫小区

1号楼 3 单元 502 室住宅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在1正评报字 [2019J第 12-78号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

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全文。

衡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衡水市冀州 -1区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关于资

产评估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按照国际公认的资产评估方

法，根据委托方拟处置资产为目的，采用市场价值类型对委托评估的衡水市宾州-/区人

民法院申报的资产进行了实地勘察与核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询证，履行了公

认的其他必要评估程 Ff. 据此，我们对委托方申报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为衡水市冀 j十|区人民法院拟处置资产提供价值参考.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报

告如l下: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月 12 日，委估的资产(住宅)表现出来的

市场价值为邸， 835.00 元，金额大写 z 陆万拥忏拟侣会拾伍元整。

本报告只能用于载明的评估目的利用途，且只能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未

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捕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 (UP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0

年 12月 11 日JU ，超过一年， 27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2019 年 12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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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冀外|区人民法院拟处置范凡拥有的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冶西镇苏村富鑫小区

1号楼 3 单元 502 室住宅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衡正i于报字 [2019]第 12-78 号

衡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衡水市宾州|区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

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

委托方拟处置范凡拥有的住宅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和方法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资产在 2019

年 12月 12 日所表现的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 Vil-估悄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委托人:衡水市宾州|区人民法院。

产权持有者:范凡。

衡 11<市冀州'1区人民法院执行王燕伟、吴晓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需对范凡

名下位于山西金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35 套住宅进行评估。我公司根据衡水

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2019) 冀 1181 执 503 号《评估委托书》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单位或部门。

二、评估目的:

为委托方处置范凡拥有的资产为目的提供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z

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为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委评的范凡拥有的固定资产一不

动产，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信息:房屋所有权人:范凡，住宅建筑面积: 93.02 m萃，房屋
坐落: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治西锁 ;)r村富鑫小区 1号楼 3 单元 5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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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勘查，房屋结构:混合，房屋总层数: 6+1 层，朝向:南北，室内水、

电、地陵、天然气齐全，为毛坯状态。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委评富鑫小区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为小产

权房，不能办理相关证件。

此次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方申报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z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委估资产的特点，本次评估资产的价值类型选定为市场价

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 1臼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i在取该价值类型的理由:本次评估目是为委托方确定抵押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以

利于交易双方公平、合理的进行市场交易行为，且该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

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 1要求，符合选用市场价值的条件，因而本次评估选用市

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月 12 日为现场勘验日，故确定该日期为评估基准日，一切取价均为基

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选取评价基准日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l、该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日期较接近，可以有效减少实物量的调整工作，增加市

场价格的询价和资信调查的准确度、透明度。

2、本评估基准日最大程度地达成了与评估目的实现日的接近，有利于保证评估

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依据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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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机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 6月 30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年 8月 27 日);

7、《巾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 月 28 日);

8、《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号);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资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8) 15号: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

。01J) 21号:

II、《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 (2018) 273号: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14、《关于进一步规范、执行评估、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准则依据 z

l、《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号);
Pj7}<Æ. 矿jf产 i于#矿fjl 公司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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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8、《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屈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三)行为依据 z

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2019) 冀 1181 执 503 号《评估委托书》。

(四)权属依据:

1、河北省衡水市宾州区人民法提供的《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2、河北省衡水市宾州区人民法提供的平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出具的《平

定县治因镇苏村富鑫小区手续办理的情况说明》复印件:

3、河北省衡水市 3·Z扑|区人民法提供的山西金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

明》复印件。

(五)取价依据 2

1、评估人员市场调查资料:

2、其他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六)其他参考资料:

1、现场勘查照片复印件:

2、其他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七、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本次评估房地产的房产合一价值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成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

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一种评告技术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l: (P'XAXBXCXD)

式中: P一一被估房地产评估价格
P' 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1Ji*.Æ#:Jf 卢浮偌哥 'ïfll公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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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一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B一一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C一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D一个别因素维正系数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重置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评估房地产的房地合一价值，囚委 f古资产为住宅用房，不宜采用收益法:因为

评估目的为拍卖出售，不适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由于目前住宅市场化程度较高，

可以收集到足够的同类资产交易案例，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确定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衡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衡水市宾州|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资

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月 12 日。整个评估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l、前娘l准备工作

接受委托方根据评估工作商姿，首先制定资产评估工作计划及方案，确定评估

目的和评估对象，选定评估基准日，协 Jj)J委托方进行资产申报工作，同时收集资产

评估所需的各种文件资料。

2、现场评估

根据此次资产评估目的以及待评估特点，并依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

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权属核查和评估，具体方法如下:

听取委托方对涉及评估目的经济行为的有关介绍，听取委托方对评估资产历史

和现状的介绍:对委托方查封的资产进行复核和鉴别。向相关资产管理人员了解资

产状况:根据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适宜的评估方法。

3、进行市场调研、询价及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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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各项资产的相关市场价格数据，分析各种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依据

各种价格影响因素进行相关调整，以掌握的资料为基础对各项待评估资产进行价值

测算。

4、评估汇总、分析及提交正式报告

根据对委估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在核实确认评估报告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果

准确合理，评估对象没有重复和 l边漏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报告的分析工作，并

将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分析评估结果，确定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估

报告。本公司内部履行复核程序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z

l、资产使用状态假设

本报告评估结论适用于资产继续使用假设，即是指我们对委评资产在现在用途

不变并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继续使用为前提条件。

2、交易假设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3、评估外部环境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4、评估对象假设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最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

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5、收集资料真实性假设

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6、公开市场假设

本次评估各项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其价格高低取决于一定

市场的供给状态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oi 刁k..Æ.Pljf卢 ift 苦吾If/l~\ð7 9





A争习声乎扩$I/ftv.. 反必 ttA问必.E/Æ元 iJll矿~itε 号iill jf卢浮佑在苦 HSZCCPV

7、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提供的资产评估委托书为准。

当出现与前述假设条件下不一致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12 日，委估的资产(住宅)表现出来的

市场价值为 68，835.00 元，金额大写 2 陆万创{干iJìH百全拾伍元整。

(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l、本评估报告系对评估基准日资产公允价值的反映。评估结论系根据本报告所

述原则、依据、 lìtr提、方法、程序得出，评估结论只有在上述原则、依据、前提存

在的条件下，以及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所提供的所有原始文刊都真实与合法的条件

下成立。

2、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资产数量或质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

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值类型或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

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3、委托方在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有关事顷，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殊说

明且在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人员不承担相关

责任。

4、本次评估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委评富鑫小区米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

关手续，为小产权房，不能办理相关证件。

5、本评估机构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资产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评估结论仅作为资产处置的价值参考或拍卖底价，评估结果不应被认为是对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6、对在在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服疵哥 îJ页，在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

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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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HSZCCPV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l、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街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拟处置范凡拥有的住宅为目的前

提下佼用。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

担责任。

3、除委托人、产权持有者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入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的

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于 2019 年 12月 19 日出具，评估报告日是资产评估师专业意见形成

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签字 z

!J/7t.Æ 矿jf产 if1 营哥，ft 公司7

'~1产
于红兵

1\000536

1I

J1'0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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